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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 SF&C/1/2/57C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印花稅條例》  

(第 11 7 章 )  

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

政長官指令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的《 20 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

草 案 》 (“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， 把 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稅 的 稅 率 由 0 . 1%提

高至 0 . 13 %。  

 

 

理據  

股票交易 印花稅  

2 .  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1 1 7 章 )附表一中的 第 2 (1 )類 ( A)段訂明

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稅 的 稅 率 。 現 時 ， 買 賣 雙 方 均 需 按 股 票 售 價 或 價 值

各 付 0 . 1%的 印 花 稅 。 有 關 稅 率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起 曾 三 度 被 調 低 ， 由

原來買賣雙方各付 0 . 15 %減至現行各付 0 . 1 %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過往的股票交易印花稅的稅率如下 :   

 1 9 9 3 年 4 月 1 日  

至  

1 9 9 8 年 3 月 3 1 日  

1 9 9 8 年 4 月 1 日  

至  

2 0 0 0 年 4 月 6 日  

2 0 0 0 年 4 月 7 日  

至  

2 0 0 1 年 8 月 3 1 日  

2 0 0 1 年 9 月 1 日  

至 今  

售 賣 或 購 買 任 何 香 港 證 券

的 成 交 單 據 (適 用 於 每 張 售

賣 和 每 張 購 買 的 單 據 )  

0 . 1 5 %  0 . 1 2 5 %  0 . 1 1 2 5 %  0 . 1 %  

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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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過 去 十 年 ， 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稅 是 政 府 重 要 的 收 入 來 源 ， 每 年

為政府帶來的收入達 20 0 億元至 3 7 0 億元。在同期間此項收入佔政

府每年總收入的 4 . 1 %至 7 .4 %，或政府經營收入的 5 . 7%至 8 .8 %。

隨 著 政 府 及 相 關 機 構 持 續 推 出 政 策 及 措 施 擴 大 股 票 市 場 ， 包 括

「 滬 港 通 」 及 「 深 港 通 」 項 目 及 推 行 新 上 市 制 度 ， 上 市 公 司 數 目

及 市 場 成 交 量 近 年 持 續 增 加 。 在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一 財 政 年 度 首 九 個

月 （ 即 二 零 二 零 年 四 月 至 十 二 月 ） ， 證 券 市 場 的 平 均 每 日 成 交 額

達 1 ,3 23 .2 億元，為政府帶來約 3 75 億元股票交易印花稅收入。假

設 相 關 收 入 趨 勢 持 續 ， 預 計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一 財 政 年 度 的 股 票 交 易

印花稅可為政府帶來達 51 0 億元收入。  

 

政府財政 狀況  

4 .  在 2 0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及經濟下行雙重打擊的情況下，加

上 政 府 需 推 出 逆 周 期 措 施 支 援 市 民 和 企 業 ， 以 及 維 持 經 常 性 開 支 ，

我 們 已 連 續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（ 即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及 二 零 二 零 至 二

一 年 ） 錄 得 財 政 赤 字 。 最 新 的 中 期 財 政 預 測 推 算 經 營 帳 目 在 二 零

二一至二二年度起，連續五年都會錄得赤字。  

5 .  面 對 與 日 俱 增 的 公 共 財 政 壓 力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採 取 措 施 控 制

政 府 開 支 及 增 加 政 府 收 入 。 在 增 加 收 入 方 面 ， 政 府 除 了 在 繼 續 保

持 經 濟 增 長 和 活 力 ， 並 尋 覓 新 的 經 濟 增 長 點 外 ， 在 二 零 二 零 至 二

一年度 《 財政預算案》中，亦強調有需要考慮調整稅率及開拓新的

收入來源，以應付我們短中期的財政需要。  

 

 

建議  

6 .  經 考 慮 各 項 因 素 之 後 ， 我 們 建 議 將 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稅 的 稅 率

提升至 0 .1 3 %。有關增幅已平衡了增加庫房收入及持續發展金融市

場 及 維 持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需 要 。 政 府 將 繼 續 全 力 推 行 各

項發展證券市場的措施，將香港的金融業發展至更高的台階。  

 

 

其他方案  

7 .  我 們 必 須 修 訂 《 印 花 稅 條 例 》 ， 以 實 施 有 關 提 高 股 票 交 易

印花稅率的建議。除此以外，並無其他可行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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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  

8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主 要 條 文 (即 草 案 第 3 條 )修 訂 《 印 花 稅 條

例 》 ， 由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， 調 高 售 賣 或 購 買 香 港 證 券 的 成

交 單 據 的 應 繳 印 花 稅 稅 率 ， 並 相 應 調 高 香 港 證 券 的 某 些 轉 讓 書 的

應繳印花稅稅率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9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:  

 刊登憲報  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 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 

 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
 

生效日期  

1 0 .  從 實 際 運 作 安 排 而 言 ， 任 何 提 高 印 花 稅 的 建 議 不 能 具 追 溯

力 。 考 慮 到 立 法 程 序 需 時 ， 以 及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和 業 界 需 對 其

運 作 系 統 進 行 調 整 的 時 間 ， 我 們 計 劃 有 關 建 議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

一日實施。 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1 1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會 影 響 《 印 花 稅 條 例 》 現 有 條 文 的 約 束 力 ， 對 生

產 力 、 環 境 、 家 庭 、 性 別 或 公 務 員 也 沒 有 影 響 。 除 了 下 文 有 關

「 對 經 濟 的 影 響 」 的 段 落 所 述 外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對 可 持 續 性 發 展

的議題並無其他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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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經濟的 影響  

1 2 .  有 關 建 議 將 增 加 股 票 買 賣 的 交 易 成 本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近 年 致

力 持 續 提 升 本 港 股 票 市 場 的 廣 度 及 深 度 ， 包 括 優 化 各 項 互 聯 互 通

計 劃 、 容 許 未 有 收 入 的 生 物 科 技 公 司 及 具 「 同 股 不 同 權 」 股 權 架

構 的 新 經 濟 企 業 在 香 港 上 市 ， 以 及 利 便 大 中 華 公 司 尋 求 在 港 作 第

二 上 市 。 剛 公 布 的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度 《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也 提 出 制

訂 藍 圖 目 標 ， 繼 續 提 升 市 場 競 爭 力 及 擴 大 「 互 聯 互 通 」 計 劃 。 考

慮到以上因素，香港股票市場預期將繼續保持活力及蓬勃發展。  

對財政的 影響  

1 3 .  假 設 有 關 提 高 股 票 交 易 印 花 稅 率 的 建 議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

一 日 實 施 ， 我 們 預 期 可 為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二 財 政 年 度 中 的 八 個 月 帶

來 8 0 億元的額外收入，全年的額外收入則為 12 0 億元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1 4 .  政 府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開 展 就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二 年

度 《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市 民 大 眾 對 公 共 財 政 方 面 所 反 映

的 意 見 不 一 。 有 市 民 提 出 政 府 應 繼 續 寬 免 某 些 稅 收 及 差 餉 ， 紓 緩

市 民 的 負 擔 ； 有 些 市 民 則 倡 議 政 府 逐 步 上 調 稅 率 ， 甚 至 開 徵 新 稅

項 及 擴 闊 稅 基 等 來 增 加 收 入 來 源 。 在 制 訂 上 述 建 議 時 ， 我 們 已 考

慮在《財政預算案》諮詢過程中從持份者收集到的意見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1 5 .  我 們 會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刊 憲 後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

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  



-  5  -  

 

 

查詢  

1 6 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財 經 事 務 ） 蔡 健 斌 先 生 （ 電 話 ： 28 10  2 05 6） 及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庫 務 ） 鍾 志 清 女 士 （ 電 話 ：

2 8 10  2 37 0）聯絡。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 

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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